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2023-24 年度第一次會議  

日 期： 2023年4月18日(星期二) 

時 間： 下午4時 

地 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本局會議室 

議程 ：

1. 總幹事致歡迎辭

2. 簡介職安局和行業委員會的職能及組織架構

3. 省覽本委員會新屆度 2023-27 年委員名單 CM/29/1-23 

4. 省覽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 CM/29/2-23 

5. 省覽本委員會之會議常規及缺席會議申請書 CM/29/3-23 

6. 省覽職安局委員兩層利益申報制度 CM/29/4-23 

7. 省覽行業委員會之主席、副主席選舉規則 CM/29/5-23 

8. 選舉本委員會主席、副主席

9. 討論通過上次會議 (2023 年 3 月 10 日 )紀錄

10. 討論 2023-24 年度工作計劃建議及財政預算

11. 討論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工傷意外個案

12. 接納 2023-24 年度會議日期

CM/29/6-23

CM/29/7-23 

CM/29/8-23 

CM/29/9-23  

13. 其他事項

14. 下次會議日期 - 2023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委員名單 (2023-27 年) 

主席 ： 由委員互選並由職安局委任

副主席 ： 由委員互選並由職安局委任

委員 後備代表 組織機構

僱員代表

僱主代表

公職人員

專業/學術界 
代表

(黎家銘) 
(葉嘉傑) 
(吳智敏) 
(麥億昌) 
(黎潔華) 
(洪琼瑤) 
(陳培浩) 

(余耀宗) 
(周威廉) 
(陳錦月) 
(何達培) 
(羅耀荃) 
(劉耀成) 
(陳聰惠) 

(譚潮光) 
(程艷如) 
(陳志明) 
(梁樂泉) 

(謝津權) 

(伍嘯天) 
( -- ) 
(吳金蓮) 
(溫嘉貴) 
(高衛江) 
(甘志堅) 
(李鎮威) 

(張樹偉) 
( -- ) 
(蔡炳然) 
(林德澤) 
(姚苑嫻) 
( 孫斌 ) 
( -- ) 

(陳振興) 
( -- ) 
(蔡榮林) 
(莊文祈) 

(岳宇曦) 

香港園林及樹藝專業人員總會

香港環保、物流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家庭服務從業員協會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

環保業職工會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香港清潔商會

香港殺蟲業協會

香港園境承造商協會

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

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食物環境衞生署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

勞工處

香港職業及環境衛生學會

委員人數：19 

CM/29/1-23 



CM/29/2-23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職權範圍（2023-27 年） 

1) 為行業推行安全及健康宣傳及活動，並編寫及修訂安全及健康的指引。

2) 為行業提供研討會，以便

(i) 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水準；

(ii) 就如何履行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所規定的責任，彼此交換意見；

(iii) 就製訂及修改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提出意見；及

(iv) 研究並推廣預防職業意外及職業病的實際意見和經驗。

3) 為行業就下列事項的最佳處理方法提供意見：

(i) 探討行業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存在問題，及如何減少或避免此等問題的

發生；

(ii) 如何就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提供技術性的諮詢服務； 
(iii) 如何舉辦適當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課程，及藉宣傳以鼓勵有興趣人士參

加；及

(iv) 如何透過宣傳以引起市民對職業安全及健康的確切認識和興趣。 

4) 向職業安全健康局宣傳委員會及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報告行業委員會的活

動程序及財政狀況。

5) 向職業安全健康局報告目前存在於行業內，就執行有關安全及健康措施所

面對而尚未有解決辦法的困難，並請職業安全健康局加以研究考慮。

6) 執行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委派的其他工作。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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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9/3-23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會議常規（2023-27年） 

1. 主席須主持委員會的會議。

2. 委員會須訂定舉行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3. 主席須負責使會議程序得以遵守，而其對程序任何方面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

4. 主席在接獲由本委員會不少於10名委員所簽署的書面要求後，須在14個完整工

作日內召開緊急會議。若該行業委員會人數為雙數如10人，一半即5人；若該

行業委員會人數為單數如11人，一半即6人。

5. 委員會的法定會議人數訂為10人。委員會的法定會議人數訂為不少於委員會總

人數的一半委員，若該行業委員會人數為雙數如10人，一半即5人；若該行業

委員會人數為單數如11人，一半即6人。

6. 如遇主席未能出席委員會會議，副主席須出任代主席，執行其職務，並於作為

代主席時可享有會議常規所賦予主席的一切全部權力。若副主席亦未能出席會

議，此次會議便需另日舉行。主席或副主席的後備代表均不能出任代主席主持

委員會會議。

7. 主席須負責批准委員會會議的議程，並須確保議程項目不會與委員會的職權範

圍有所抵觸。

8. 秘書須在委員會舉行會議前最少5個完整工作日將會議通知書發給各委員和後

備代表。如屬緊急會議，主席或代主席可決定給與較短時間的通知。

9. 秘書須盡可能將已經批准的會議議程連同會議通知書一併發出。但如偶然漏發

會議通知書或會議議程給任何一名委員或後備代表，會議的合法性不會因此受

到影響。在會議舉行時，秘書需作出解釋。任何委員或其後備代表不能同時出

席委員會會議。

10. 秘書須在會議舉行前最少3個完整工作日將需由委員會委員在會議上考慮的有

關文件，送交各委員傳閱。但是，主席在得到與會者的同意後，可在會議上提

出事項，交由委員會處理，而毋須事先以上述方式將有關的文件傳閱。

11. 任何委員或其機構組織委派的後備代表如因事未能出席某次會議，應盡早通知

秘書。如該委員或後備代表希望他對議程的任何項目所持的意見得以紀錄，可

以在會議舉行前最少2個完整工作日通知秘書，以便其意見得以在會議上提出。

任何一名後備代表袛能代表一委員或機構組織。

12. 秘書須記錄委員會委員或後備代表的會議出席率若任何委員或後備代表未能

出某次會議，其代表的機構組織將被視作缺席論。

13. 秘書須擬備委員和後備代表的全年出席記錄，列明委員或後備代表出席會議的

詳情，和定期例如每三個月將更新的出席率通知職安局各成員；如有需要，並

會作適當的披露。

14. 如委員或後備代表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出席委員會會議，必須在會議舉行前以通

知書通知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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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完整工作日』並不包括發出文件當日、會議舉行當日、星期六、日及公眾假

期。 
16. 《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附表第五段有關局方對職安局成員的要求，同樣適用

於行業委員會委員，即： 
(i) 未得行業委員會批准而連續超過3次未有出席委員會會議；或 
(ii) 已經破產，或已經與他的債權人作出債務安排；或 
(iii) 因身體或精神上的疾病以致無行為能力；或 
(iv) 因其他理由不能夠或不適宜執行委員的職務， 
職安局便有權可宣佈該委員免任有關行業委員會，該委員職位即出現空缺。 

17. 如委員和其後備代表於每屆任期內出席行業委員會會議的百分比低於30%，職

安局便有權不邀請該委員或其後備代表所代表的成員組織於下屆度提名。 

18. 行業委員會所有會議程序以粵語進行。 
19. 在會議舉行之前兩小時內，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或有關警告仍然生效，會議即自動延期，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在

會議進行期間，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會議應立即停止。

在會議進行期間，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則主席或代主席須決定會

議應否繼續。主席或代主席可在大多數出席委員的同意下，宣佈暫停會議，主

席或代主席如認為適當，可於會議上宣佈暫停會議時間的長短。 
20. 在會議舉行之前兩小時內，如天文台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預警，表示

有關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將於稍後的時間內發出，主席或代主席可決定會議是

否改期或如常舉行。 
21. 每名委員或後備代表必須於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後一個月內和及後每年一

次，使用職安局提供的表格，向職安局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 
22. 新任委員或後備代表或工作小組委員，必須在其成為委員會委員或後備代表或

工作小組委員後一個月內和及後每年一次，使用職安局提供的表格，向職安局

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 
23. 表決通常以舉手形式進行，而經出席及參與表決的委員或後備代表以簡單多數

作出的決定得採納為決議案。不過，任何委員或後備代表可以要求用投票方式

進行表決。除主席外，每名出席委員或後備代表只有一個表決權。遇票數相等

時，主席除有本身的一個表決權外，另有一個決定性表決權。 
24. 主席可按情況決定以傳閱文件的方式議決任何事情，而由簡單多數委員以書面

作出的決議，應與各委員或後備代表在會議上表決通過的決議同樣有效。 
25. 如委員會所考慮的事情涉及任何委員的個人或金錢利益，該委員或後備代表應

盡快在會議開始後而未討論該項目前，向委員會宣佈，並且退席；但如主席邀

請他留下，則毋須退席。當有委員或後備代表宣佈了上述利益後，如果他仍然

在座，則在討論到涉及他有該等利益的項目時，他便無發言權及表決權。同時，

在處理關乎他已宣佈涉及自己利益的項目時，他不能算作法定會議人數之一。 
26. 委員會的會議紀錄須由秘書負責以中文書寫。秘書須在會議舉行後14個完整工

作日內將會議紀錄擬稿副本發給各委員或後備代表。如有任何委員或後備代表

提出修訂，須在收到擬稿副本後14個完整工作日內以書面寄交秘書。如果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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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沒有收到任何修訂，該份會議紀錄在下次會議時便獲通過作實，由主席

加以簽署。

27. 除了委員會指定的特別文件外，所有有關委員會工作的一般文件均被視為一般

傳閱文件，可向任何人士透露。委員會所舉行的會議不應公開讓公眾人士或新

聞界旁觀。

28. 如委員會認為任何人士意見具有價值，可以增選該人士為臨時委員參與某一次

特定會議或一連串會議。增選的臨時委員不能計算在法定人數內，亦並無表決

權。

29. 委員會可委出工作小組，協助推行其職權範圍內的指定工作。所有工作小組的

主席必須為委員會委員。工作小組的數目、名稱、委員職權和任期應由委員會

決定。

30. 工作小組的會議記錄袛記錄有關討論的最終決定。如未經委員會通過，所有工

作小組所作的決定，不能視作委員會的決定。

31. 職安局和行業委員會的徽號供職安局在執行職安局公務時使用。任何委員或後

備代表如欲於其他用途上使用職安局和行業委員會的徽號，必須獲得職安局的

批准。職安局可透過決議不時發出有關使用徽號的指引。

32. 委員會認為有需要時，可建議修訂各條會議常規，並需提交職業安全健康局通

過批准。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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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成員和委員需要遵守之兩層利益申報制度之

基本原則及指引

基本原則

為增加公眾人士對職業安全健康局成員及各委員會委員誠信的信心，及確保

成員及委員向本局提供不偏不依的意見，及作出所有的決定時皆以公眾利益

為本；本局採用兩層利益申報制度，要求成員及委員會委員(包括公職人員、

後備代 表、增補委員等)在任何將於會議上考慮的事項中有金錢上的利害關係， 
必須申報(第一層)；並須在獲委任/每年一度/再獲委任加入職安局或有關 委員

會時填妥標準表格，披露他們的一般利益(第二層)。 

鑑於《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第 398 章)未有包括利益申報機制的法定條款，

而根據普通法的規定，

(i) 本局的成員和委員，若在某些事項中有直接和間接利益時，他便不應討

論和決定這些事項。

(ii) 若某些事項涉及間接利益，例如因會員身份、擔任機構公職和家庭關係

等，本局的成員和委員會委員應考慮他們參與討論和決定某些事項，會

否引起公眾產生偏私不公的疑慮。

為提高透明度，成員及委員的利益申報簿冊須在合理時間內公開供公眾人士

查閱。採納這個兩層利益申報制度，可保障職業安全健康局成員及委員會委員，

不致因為擁有任何可能與本局工作有衝突但未經申報的一般經濟利益，而受

到批評或遇到尷尬情況。這個兩層利益申報制度包括：

(A) 成員及委員利益登記簿冊 

1. 主席及成員或委員或後備代表需於被委任時及以後每年一次，以書面向本

局秘書處總經理登記其個人利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金錢或其他性質的

利益均需登記，登記時須填寫一份表格 (附錄一)。

2. 需予登記的利益包括下列幾項：

i) 公司東主、合夥人或董事；

ii) 受薪的工作、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iii) 所持的上市公司或私人公司股份(如，佔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或以上)；
和

iv) 在考慮到本局的工作性質，其他應申報的利益。

3. 秘書處總經理需備一份本局成員及委員會委員利益登記冊，在有需要時

可供公眾人士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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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會議上成員及委員申報利益 

1. 如成員或委員擁有的任何利益可能導致旁觀者相信他提意見的動機是基

於個人利益，而非因為有責任提出公正無私的意見，成員或委員則需在會

議討論該事項之前，儘早向主席申報該項利益。要界定所有需要申報利益

的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情況均有所不同，而且難以把各種特殊和未

能預料的情況一一列明。

2. 就某事項已申報其利益的主席或成員或委員，本局需決定其可否就有關事

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暫時避席等。

3. 如主席已就某正值討論的事宜申報其利益，其主席之職務可暫由副主席代

替執行。

4. 在得知某成員或委員在本局討論事項中有直接金錢利益時，秘書處總經理

可停止將有關文件分發給該成員或委員。如成員或委員收到一份討論文件，

而他知道該文件涉及與他有直接利益衝突的事項，則必需立刻通知秘書處，

並將文件退回。

5. 所有有關於利益申報的個案必須記錄在會議紀錄內。

商業合約

原則上，本局的成員和委員在可能情況下，應盡量避免與局方達成任何商業

合約；若無可避免，則本局必須確保投標/甄選程序是公平和公開的，及盡可

能依循和採納廉政公署建議的措施，來處理因成員或委員參與合約競投所可

能引致的潛在利益衝突，詳見 附錄二。

前瞻

本局將不時檢討目前所採用的利益申報制度，以確保制度已符合了局方的需

要。

職業安全健康局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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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 個人資料    Personal Particulars 
姓名 (中文)： 
Name in English : 

電話 (辦公室) 傳呼機/手提電話： 

傳真 (Fax)： 電子郵件(E-mail)： 

通訊地址：

(ii) 現時工作職位及機構名稱： 

(iii) 現任公職（請列出兩個及有關任期）： 

1.  
2.  

2. 請將本人下列利益載入成員及委員登記冊內：

(i) 公司東主、上市或私人公司的合夥人或董事：

1.公司名稱:

2.公司名稱:

3.公司名稱:
  (ii)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業： 

(iii) 上市或私人公司的持股量(若持該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一或以上則需填報)： 
1.公司名稱:

2.公司名稱:

3.公司名稱:

其他須申報的利益(請明確列出詳情)： 
1. 
2. 
3.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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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職業安全健康局

就處理因成員或委員參與合約競投所可能引致的潛在利益衝突的措施

(i) 每當開始討論需否某一商業服務時，應邀請本局成員和委員申報其個人、公

司、或相關公司是否有意投標競逐該商業合約。

(ii) 每當有成員和委員表示其個人、公司或相關公司有意競逐該商業合約，該成員

和委員便應退席會議，不應參與有關該合約的任何討論，及不應取得任何有關

該合約的資料(提供予所有投標商的資料例外)。 

(iii) 若成員和委員未有於開始討論合約、標書和甄選程序時便申報投標意向，他便

不應獲准投標競逐該合約。

(iv) 若成員和委員已申報有意投標，本局應查証該成員和委員於擔任成員和委員職

位時曾否獲得有關該合約的任何資料；若有，本局則應確保每一投標商均獲提

供相同的有關資料，以保公允。

(v) 若成員和委員已遞交標書，本局應謹慎處理，確保該成員和委員其後不會取得

所有標書回覆內的有關商業和敏感資料。

(vi) 若成員和委員有份投標，本局應在評選標書前將所有投標商身份匿名。 

(vii) 若成員和委員的標書獲接納，該名成員和委員不應參與訂立合約細節的討論和

會議，以免有利益衝突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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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行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主席和副主席選舉規則

1. 每個行業委員會須在每一屆度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從委

員會中的委員選出主席和副主席。

2. 每個行業委員會須在每一屆度內舉行的首次會議上先選舉主席；然後再選舉副

主席。

3. 衹有出席參加有關會議的委員或後備代表才有權投票選舉主席和副主席；缺席

的委員或後備代表不能授權其他人士代表出席和投票。

4. 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決定屆度內行業委員會首次會議的時間、日期及地點，

並通知委員或後備代表。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或其代表將擔任會議主持人，

負責主持行業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選舉會議，直至主席和副主席選出為止。

5. 如在選舉主席或副主席時，行業委員會袛有 1 名候選人參加主席或副主席的選

舉，該名候選人便會自動當選為主席或副主席。

6. 任何行業委員會委員均不能同時擔任主席和副主席的職位，因此獲選為主席的

委員，不能以候選人身份再參選副主席。

7. 行業委員會所有委員均為當然候選人，來競選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無論該名

委員有否出席該次主席或副主席的選舉；任何後備代表均不能候選競逐主席或

副主席的職位。

8. 任何委員或後備代表不能代表超過一個組織機構參加主席/副主席的選舉；出

席的委員將袛有一個被選權和投票權，而後備代表則將袛有一個投票權。

9. 如任何委員不擬競選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必須於進行有關主席或副主席選舉

投票前，以口頭或舉手或書面形式來表示其意願，毋須提交任何理由。該名委

員的名字便會在主席選舉票（粉紅色）或副主席選舉票（藍色）中刪除。

10. 至於其餘沒有作出相關表示的委員將被視為同意參加競選主席或副主席，及同

意在一旦當選時接受該主席或副主席職位。

11. 主席或副主席可隨時向職業安全健康局發出已簽署的書面辭職通知而辭去其

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秘書須把主席或副主席辭職一事通知委員，有關的辭職

通知的生效日期為職安局接獲該通知的日期，或通知內指明的一個較後的生效

日期，則於該較後的日期生效。

12. 如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於屆度期間因任何原故(例如去世、辭職或擔任主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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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的委員不再代表其提名機構)懸空，委員會須於下一次舉行的會議上進

行主席或副主席的選舉，並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或其代表擔任為該會議主

持人，負責有關職位的選舉事宜，直至主席或副主席選出為止。

13. 如主席的職位於屆度期間懸空，副主席可競選主席職位，如副主席獲選為主席，

副主席必須辭去其副主席職位。屆時副主席的職位便告懸空，行業委員會須在

下次會議進行選舉，選出副主席。

14.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或副主席，獲得多數票的候選人即告當選；若無

一名候選人獲得多數票，則

(a) 得票最少的一名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一輪的投票； 
(b)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同得最少票數，則須另行為該等同票數目候選人進行

投票，而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一輪的

投票。

15. 如根據 14(b)條另進行投票時，有關的候選人仍然獲得相同票數，則須由職業

安全健康局總幹事或其代表抽籤決定誰人退出，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

一輪的投票。

16. 除非另有規定，出席行業委員會屆度內首次會議的委員或後備代表均可獲分發

一張主席選舉票（粉紅色）和副主席選舉票（藍色），作選舉投票之用。

17. 請各委員於所選的候選人姓名左邊的□填上“”號。（每票祇可選一名委員）

18. 每張選票祇可填寫一個“”號，否則該選票會被作廢。

19. 選票必須以原子筆或鋼筆填寫，否則該選票會被作廢。

20. 任何委員如在投票結束前出席選舉，均可參加投票。當會議主持人宣佈投票結

束後才到達選舉現場的委員或後備代表，將不得參加該輪投票，如有另一輪投

票，則該委員或後備代表可參加投票。

21. 會議主持人宣佈獲得多數票的候選人，便會當選為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並須

提交職安局大會通過批准委任。

22. 在每次投票完畢，會議主持人須立即在所有出席的委員或後備代表面前點算每

位候選人所得的有效選票。所有出席的委員或後備代表均有權查票。

23.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或副主席，而各人均獲得相同票數，則須進行另

一輪的投票。

24. 如就選舉主席或副主席職位須進行另一輪投票時，競選主席或副主席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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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獲得相同票數，則須由職業安全健康局總幹事或其代表抽籤決定誰人當選

主席或副主席。

25. 會議主持人須宣佈在抽籤中勝出的候選人當選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並將提交

有關選舉結果予職安局大會通過批准委任。

26. 如所投選票的有效性出現爭議，會議主持人須決定應否重新進行投票。會議主

持人就所選舉投票和選票是否有效所作出的決定為最後決定。

職業安全健康局

載列於「職安局和委員會事宜手冊」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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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2022-23 年度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4時 

地 點： 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本局會議室 

出 席 者︰ 麥億昌先生   (主席)  香港護衛業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陳培浩先生   (副主席) 環保業職工會

譚潮光先生   (委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

程艷如女士   (委員) 香港房屋委員會

陳志明先生   (委員) 香港房屋協會

余耀宗先生   (後備代表)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馮耀宗先生   (後備代表) 香港清潔商會

黎家銘先生   (委員) 香港園林及樹藝專業人員總會

文國興先生   (後備代表) 
陳錦華先生   (委員) 
姚苑嫻女士   (後備代表) 
曾  偉先生   (後備代表) 
吳智敏先生   (委員) 
陳聰惠先生   (委員) 

香港園境承造商協會

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

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

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

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

余凱茵女士    (後備代表) 香港職業及環境衞生學會

高衛江先生   (後備代表) 家庭服務從業員協會

傅少萍女士   (委員) 商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

莊文祈先生   (後備代表) 勞工處

許家友先生   (顧問) 職安局

羅  靜女士   (秘書)  職安局

列      席： 張櫻瀚先生   (助理顧問) 職安局

吳芷欣女士   (助理事務主任) 職安局

缺      席︰ 簡振丞先生   (委員) 香港清潔商會

經辦者

第一項 — 缺席通知

1.1 秘書表示已接獲委員 簡振丞 先生的缺席通知，表示因事未能出

席會議，委員會通過接納有關缺席通知。

第二項 —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CM/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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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 委員 同意並通過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舉行之 2022-23 年度第

二次會議紀錄，毋須作出修訂。

第三項 — 報告 2022-23 年度工作計劃進度 

3.1 秘書報告 2022-2023 年度的各項工作已按計劃進行，包括已於

2023 年 2 月出版以「預防下肢肌肉勞損」為主題的圖文包、已

於 2023 年 2 月 23 日舉辦「安居樂業—電力及防火安全」網上研

討會，共錄得 1,111 人參與。 

3.2 秘書 續報告 2022-2023 年度的各項餘下工作將按計劃進行，包括

於 2023 年 5 月出版以「護心保腦：上班一族有「營」秘笈」為

主題的動態圖像短片。

秘書

第四項 — 討論勞工處 2022 年首三季的職業傷亡及意外數字 
4.1 勞工處代表莊文祈先生簡述2022年首三季的職業傷亡個案及意

外數字，詳見 CM/29/8-22。梁先生表示 2022 年首三季所有工作

地點的職業傷亡個案總數為 24,754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 2,070
宗，增幅為 9.1%，當中有 193 宗死亡個案。 

4.2 地產業 2022 年首三季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為 1,774 宗，較去年

同期減少 140 宗，當中 24 宗為死亡個案。病媒防治及清潔服務

業的職業傷亡個案數字為 2,543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 809 宗，當

中 21 宗為死亡個案。此外電力、燃氣及廢物管理的類別，在 2022
年首三季的傷亡個案總數為 80 宗，較去年同期減少 6 宗，當中

4 宗為死亡個案。 

4.3 此外，2022 年首三季經證實為職業病的個案數字為 341 宗，較

去年同期減少 93 宗。 

第五項 — 其他事項 

5.1 顧問 許家友 先生向各 委員 介紹職安局提出的第一代「太陽能清

涼休息站」，利用太陽能供電予休息站內清涼設施，解決了山旯

旮地區的棘手供電問題，讓僱主以此為藍本，為在偏遠地點工作

的工友設立休息站。

(會議後註：秘書 已經以電郵發送相關資料供 委員 參考。) 

5.2 秘書 向各 委員 介紹「第十五屆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

旨在推廣職業安全健康，並表揚在各行各業致力推動安全文化發

展的員工。秘書 鼓勵 委員 提名員工參加及向業內人士推廣。

 委員

CM/2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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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後註：比賽已經於 3 月 10 日截止報名。) 

5.3 秘書 向各 委員 介紹「第十屆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分享會

暨頒獎典禮，旨在鼓勵業界實施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表揚

業內在職安健方面有傑出表現的管理項目。秘書 鼓勵 委員 出席

「第十屆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分享會暨頒獎典禮」及「行業

安全健康委員會感謝典禮」。

(會議後註：秘書 已經以電郵邀請 委員 出席典禮。) 

委員

5.4 助理顧問 張櫻瀚 先生向各 委員 介紹「中小型企業清潔防護手套

資助計劃」，資助中小企、慈善機構、信託團體或業主立案法團

購買符合安全標準的防護手套，讓從業員在使用化學清潔劑和處

理垃圾時，可改善經常沾水、接觸刺激性化學品及較鋒利表面的

垃圾等問題，以提升業界的職安健水平。

(會議後註：秘書 已經以電郵發送相關資料供 委員 參考。) 

第六項 — 下次會議日期 
經辦者

6.1 會議同意下次會議於 2023 年 4 月 18 日在北角馬寶道 28 號華匯

中心 19 樓職安局會議室舉行，秘書 將稍後去函通知各委員。 秘書

因無其他事項討論，會議於下午 5 時結束。 

CM/29/6-23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健康委員會

2023-24 年度工作計劃建議 
2023-24 年度委員會經費： $150,000 

建議舉辦之活動項目 所需支出(HK$) 

1. 編製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健康資訊圖文包，並在社交

媒體宣傳及 WhatsApp 傳閱，本年度建議主題如下：

2023 年 6 月出版，主題為「預防中暑」

2023 年 12 月出版，主題為「精神心理健康」

2024 年 2 月出版，主題為「閘門工作安全」

共$30,000 

每期預算

$10,000 
 (包括設計、製作、社交

媒體帖文宣傳費用) 

2. 舉辦職安健講座

2023 年 5 月下旬舉辦網上講座 - 主題： 回收再造業「剷車工作

安全」(與「回收基金：回收再造業職安健提升計劃」合辦) 
(宣傳中小企風扇資助計劃) 

2024 年 3 月舉辦實體/網上講座 - 主題：樹藝工作安全 

地點：北角社區會堂/香港科學館演講廳/九龍觀塘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 Zoom 網上講座 
費用：免費

共 $36,000 

每場預算
$18,000 

(包括製作及郵寄報名表
格、場地租用、運輸、員

工超時工資及雜項) 

3. 於 2023 年 10 月派發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職安健 2023 年記

事簿

      數量: 7,000 本  
尺寸: 9 x 17.6 厘米 

$35,000 
(包括設計、印刷及運輸費

用) 

4. 於 2023 年 11 月製作以「離地工作安全」為主題的職安健海報

數量：2,000 張

派發途徑：講座、委員會委員代表機構

$19,000 
(包括設計、製作、印刷及

郵寄、社交媒體帖文宣傳

費用) 
5. 於 2024 年第一季製作印有職安健訊息的宣傳品

種類：粘貼款手機支架

數量：3,000 件

派發途徑：講座、委員會委員代表機構

$30,000 
(包括設計、製作及運輸費

用) 

預算總支出: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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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9/9-23 

職業安全健康局

物管、環境衛生及回收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

2023-24年度之會議日期 

地點：香港北角馬寶道28號華匯中心19樓會議室 

第一次會議 2023年4月18日(星期二) 下午4時 

第二次會議 2023年10月27日(星期五) 下午4時 

第三次會議 2024年3月8日(星期五) 下午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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